
預算編審程序 

 

三月底前將下列資料分送各單位： 

1.預算編審辦法 

2.書表格式及編製要點說明 

3.教職員工編制異動表 

四月底前收回各單

位所編列之預算表 

核閱各單位所編列

之預算表並與上年

度作比較以便分析

差異 

1.編列各項收入預算表 

2.人事經費預算表 

3.各單位所編之預算經費

概算表及初審意見 

提決策小組會議訂定預算

限額及計劃優先順序 

預算經初審刪減後，編製下列各表： 

1.全校收支預算報告表 

2.各一級單位優先順序表審查意見 

3.一級單位經費限額彚總表及預算

重點說明 

五月下旬提行政會

議討論 

1.用預算系統製作全校

歲出入預算表 

2.另製總說明及目錄 

六月下旬提校務會

議討論 

六月中前董事會議

通過 

每年七月底前報教育部 

將預算資料轉入財

務資料庫執行預算 


